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

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28 号)及江西证监局《关于江西辖区开展上市公司治理

专项活动的通知》(赣证监发[2011]38 号)等文件精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

公司规范运作，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开展公司治理

专项活动，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

规范控股股东行为，保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正确履行职责，建立规范公

司运作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二、组织领导 

为推动专项活动的有效开展，公司决定成立专项活动领导小组，由董事长童

保华任组长，总经理李强祖任副组长，董事会秘书倪国强、财务总监童为民、证

券事务部长黄承明为小组成员。董事长作为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履行领导职责；

董事会秘书具体负责与监管部门的联系和信息披露工作。 

三、实施步骤 

本次专项活动分四个阶段实施，具体如下： 

 主要任务 责任部门/责任人 时间安排 

 

准备

阶段 

公告专项活动电话、网络平台 证券部/倪国强 3月 1日前 

制订专项活动方案并报监管部

门审核 

证券部/倪国强 3月 15 日前 

审议专项活动方案 董事会/童保华 4月 1日前 

 

自查

阶段 

按要求开展自查活动 证券部/倪国强 4月 1日--30日 

形成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报

监管部门审核 

证券部/倪国强 5月 2日前 

审议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董事会/童保华 5月 16 日前 

公众 

评议 

阶段 

 

接受投资者和社会公众评议 

 

证券部/倪国强 
 

5月 16日--6月 15

日 

 按照监管部门的整改建议和社 证券部/倪国强 6月 16日至—9月



 

整改

提高

阶段 

会各方的意见进行整改 15日 

总结整改情况，形成整改报告

并报证监局审核 

证券部/倪国强 9月 16 日—30日 

审议整改报告 董事会/童保华 9月 30 日前 

公告整改报告 证券部/倪国强 9月 30 日前 

四、具体要求 

1、提高认识。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良好的公司

治理机制有助于为公司有效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有益的环境，是提升公司质量的根

本因素。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相关部门务必从公司的长远利益出发，高度重视

这一活动，严格按照专项活动的各项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保证专项活动

的有效开展。 

2、广泛动员。要加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联系、沟通，促使他们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使出资人权利；

要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专项活动文件精神，有效地

掌握各项监管政策，正确履行职责；要教育广大干部员工从维护公司利益出发，

积极提出各种改善公司治理的合理化建议等等。从而营造加强公司治理的良好氛

围，形成相关各方共同推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合力。 

3、扎实自查。要把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与增强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整体

竞争力结合起来，对照公司治理有关规定以及自查事项，加强调查研究，全面了

解和掌握本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扎实开展自查工作。自查应实

事求是、全面客观，涵盖全部“加强上市公司专项治理活动自查事项”，着重检

查公司治理涉及的各项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规定，是否满足公司

制度和内部控制的要求等。  

4、全面整改。自查是手段，整改才是目的。对自查出来的问题，要制订明

确具体的整改计划和整改措施，并按照监管部门的整改建议和社会各方的意见建

议，切实进行整改，落实整改责任，提高治理水平。整改计划要具体明确，切实

可行；整改措施要得力有效，落实到位。要通过整改，确保公司的一切行为依法

合规进行。 

五、其他事项 

1、在专项活动自查、整改的各个阶段均须建立相应的工作底稿，真实完整



 

地记录存在的问题以及专项活动开展过程。 

2、由于公司尚处于持续督导期间,在制定专项活动工作方案时向相关中介机

构征求意见，自查和整改等各阶段主动接受保荐机构的协助和督导，专项活动工

作方案、自查报告和整改报告须经相关中介机构发表意见。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3月 10日 


